
【案例】

骑车人无视
交通法规，是电动
车引发事故的主
要原因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市民一定要遵章安全出行【交警】
韩文喜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五大队大队长，作为一名常年在道
路一线执勤的交警，他对遵守交通法
规出行、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有更深
一层的理解。

韩文喜告诉记者，平时，他在道
路上执勤时，经常发现有骑车人在
快车道内骑行、逆行、闯红灯、骑行
过程中接打电话、低头看手机、不戴
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且有时多
个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存在，这些交
通违法行为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

有些骑车人除了载人外，还用它
来载货，超重、超宽载货的电动车在

交通繁忙的路段穿行，险象环生，这
些交通违法行为也较为突出。

另外，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淡
薄。当前，有些电动车仍然存在不
上牌、不买保险的问题。一部分人
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逆向行驶、
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以为然，
图的就是自我方便。法治观念不
强、社会责任感缺乏，由此引发一种
不良的“从众心理”，交通违法突出
必然引发事故。

同时，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过程
中，抢黄灯信号、酒后驾驶、驾驶过程
中接打电话、低头看手机、过斑马线
不礼让行人、右转弯不避让行人等交

通违法行为，也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
要原因。

韩文喜表示，为了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我市交警除了加大交通安
全知识的宣传普及之外，还加强了
交通秩序的管控，对骑摩托车（电动
车）未戴头盔、酒后驾驶、违法载人、
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
处罚。加强和学校的合作，采取交
通安全进校园、大手拉小手等方法，
教育学生和家长共同遵章出行。同
时，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重
点对乱停乱放、违规占道等行为进
行集中治理，确保城区道路环境畅
通有序。

预防电动车交通事故，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专家】
针对电动车交通事故的预防问

题，记者走访了河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院长刘英基教授。刘英基表示，
预防电动车交通事故涉及到骑车
人、车辆安全和道路交通管理等方
面，更需要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和努
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电动车交
通事故的发生。

第一，骑车人要牢固树立安全意
识，定期检修车辆，遵守交通法规；第
二，通过宣传安全交通知识、法规，形
成全社会骑电动车出行安全的知识
普及；第三，优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
体系，强化法治管理能力，减少乱停
乱放、占机动车道行驶等现象；第四，
科学利用道路检测与电子信息技术，

通过大数据分析电动车安全事故易
发地点、因素等，警示骑车人注意安
全事故防范。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为了
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每个交通
参与者都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互
相礼让，共同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
出行环境。

抱有侥幸心理，总感觉电动车事故离自己很远【市民】
上路的电动车多了，人、车、路的

“矛盾”给交通带来了不少事故隐患，
电动车已经成为继摩托车之后的事
故多发车型，是存在交通事故安全隐
患的又一“马路杀手”。由于电动车
安全性能较低，一旦发生事故，就会
给事故双方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财
产损失。为有效遏制电动车引发交
通事故，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净化交
通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加强电动车交通事故预防工

作势在必行。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经
常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总是抱有侥
幸心理，感觉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与自己无关。

市民常先生家距单位较近，为了
方便，在家里有汽车的情况下，他依
旧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然而在下
班途中，为了回家方便和节省时间，
他经常骑着电动车在快车道里逆行
一段距离。每次和迎面而来的汽车
擦肩而过，他并没有一丝后怕。他对

记者说：“在路上哪有那么巧，我骑车
正好就被汽车碰着，那汽车司机开车
是干啥的，直到有一天我骑电动车发
生事故了，才真的意识到安全还是掌
握在自己手里放心。”不久前的一天，
常先生骑电动车回家时，与迎面驶来
的一辆汽车相撞，导致他腿部和胳膊
受伤，幸好对方车速较慢，才没有造
成更大伤害。这一次的事故经历让
常先生彻底明白，遵章出行对每个交
通参与者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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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道路上电动车的增多，
和电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也越
来越多。究其原因，和骑车人出
行时无视交通法规有很大的关
系。

“红灯停，绿灯行”这个最简
单的道理很多人都懂，可是有些
人就是为了赶那么一点时间，冒
着危险骑着电动车闯红灯。

10月26日，记者在我市的几
个路口观察发现，大多数市民都
能遵章出行，极个别市民没有一
点安全常识，骑电动车闯红灯、
快车道逆行等时有出现，有时面
对民警、交通协管员的劝阻，还
一脸的不屑。然而，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电动车往往承担的责任
较多。

案例一：8 月 25 日上午 8 时
55分许，申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沿
长垣市笃信路由南向北行驶至
德林城一期西门处时，撞到闫某
停放在道路西侧的小型普通客
车，后失控驶向道路东侧发生交
通事故。申某未靠右侧通行，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例二：9 月 16 日晚上 8 时
许，在辉县市共城大道与清晖路
交叉口，盛某驾驶二轮电动车由
东向西行驶，与侯某驾驶的轿车
由南向北行驶时发生相撞，造成
车辆损坏、盛某受伤的交通事
故，此事故盛某骑电动车闯红灯
负主要责任，轿车负次要责任。

预防电动车交通事故 刻不容缓！
□记者 申长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出行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除了
购买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之外，电动车以经济实用、方便快捷等优势逐步替代了自行车。如今几乎
家家户户都拥有了不止一辆的电动车，虽然提高了人们的出行办事效率，确忽略了存在的交通安全
隐患。由于电动车简单易学，骑行者大都没经过严格的培训、考证，往往是电动车买来就驾驶上路，
再加上许多驾驶员无视交通法规，导致电动车交通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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